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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33 號 委員 提案第 26612 號   

 

案由：本院委員張育美等 17 人，鑒於《獸醫師法》雖明訂，獸醫院

須公布收費標準，卻仍出現多起因獸醫院「未張貼收費標準

」，而於診療後向飼主收取超過原本預期之費用，引發動物

醫療爭議之糾紛，爰擬具「獸醫師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

條條文修正草案」，規定獸醫院須「張貼收費標準」，並於

施行診斷、治療或檢驗前告知飼主診療費用，增加動物醫療

之收費透明度，保障飼主與獸醫師之雙方權益。是否有當？

敬請公決。 

 

說明： 

一、寵物醫療糾紛不斷，2018 年大安區某動物醫院爆發「血犬」爭議，農委會立即回應，擬訂

犬貓捐血基本要件，限犬貓捐血量每公斤分別不超過 18、15c.c.，且抽血量達上限須休息至

少 3 周。但該動物醫院卻於隔年改店名重新營運，有飼主帶寵物到這家寵物醫院量體重、

打營養針，卻被收高額 6 千元費用；還有另名飼主控院方安排寵物不必要檢查，還假裝病

危住院，結帳破萬。鉅額且不透明的收費，造成飼主困擾。 

二、台灣動保蟑螂事件層出不窮，利用流浪動物受傷就醫募款詐財事件常有所聞，最常見的就

是假藉愛心救助幼貓、患病的流浪狗，在臉書粉絲團上募款，分擔醫藥費。因動物醫院收

費不透明，為了取信於網友，動保蟑螂甚至隨意竄改醫院收據，浮報醫療費，藉機詐取善

款，毀壞醫院的名譽，更傷及捐款人的愛心與錢財。 

三、寵物無健保、醫材成本高、無法向動物問診，很多都要依靠檢驗設備，造成寵物看病費用

昂貴；雖各縣市獸醫師公會均制定收費標準，卻因許多獸醫院未先主動公開，加上飼主未

多加詢問，而引發動物診療糾紛。 

四、爰擬具「獸醫師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法律條文修正案」，增加動物醫療之費用透明

度，以保護飼主權益、動物醫院與獸醫師之聲譽。 

 



立法院第 10 屆第 3 會期第 12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128 

提案人：張育美   

連署人：林德福  翁重鈞  孔文卲  徐志榮  曾銘宗  

鄭天財 Sra Kacaw   廖國棟  陳玉珍  吳怡玎  

廖婉汝  吳斯懷  李德維  葉毓蘭  林奕華  

馬文君  林為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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獸醫師法第二十一條及第二十四條條文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二十一條 獸醫診療機構應

將其開業執照、診療時間、

其他診療規則與各項診療費

用懸掛於明顯處所，並經常

保持完整，其圖樣與文字應

清楚可見；其獸醫師或獸醫

佐執業執照及證書，亦同。 

執業之獸醫師或獸醫佐

，其證書、執業執照或開業

執照有損壞或遺失時，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第二十一條 獸醫診療機構應

將其開業執照、診療時間及

其他診療規則懸掛於明顯處

所；其獸醫師或獸醫佐執業

執照及證書，亦同。 

執業之獸醫師或獸醫佐

，其證書、執業執照或開業

執照有損壞或遺失時，應向

主管機關申請換發或補發。 

一、獸醫院收費不透明，造成

飼主在診療後付款時，必須

支付超過預期之費用，引發

多起糾紛動物醫療糾紛。 

二、寵物醫療糾紛之調解過程

費時費力，造成行政資源之

浪費，爰修訂本法第十二條

，規定應將各項診療費用懸

掛於獸醫診療機構之明顯處

，供飼主參考，以達告知診

療費用之目的，進而減少糾

紛。 

第二十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收

取診療費用不得超過規定之

標準，且於施行診斷、治療

或檢驗前，職業之獸醫師應

先告知診療費用，並依動物

所有人或管理人要求，掣給

收費明細表及收據。 

前項診療費用標準，由

所在地獸醫師公會擬訂，報

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備。 

第二十四條 獸醫診療機構收

取診療費用不得超過規定之

標準，並依動物所有人或管

理人要求，掣給收費明細表

及收據。 

前項診療費用標準，由

所在地獸醫師公會擬訂，報

請所在地直轄市或縣（市）

主管機關核備。 

一、寵物無健保、醫材成本高

、無法向動物問診，常要依

靠檢驗設備，造成寵物看病

費用高；雖各縣市獸醫師公

會均制定收費標準，公會公

布的收費標準卻僅供參考，

無強制性，許多獸醫院未先

主動公開，加上飼主未多加

詢問，而引發多起動物診療

糾紛。 

二、因此修訂本法第二十四條

，規定獸醫師應於施行診斷

、治療或檢驗前先告知飼主

診療費用，再進行診療，以

保障飼主與獸師之雙方權益

，減少動物醫療之糾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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